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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动公开

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黄府办发〔2025〕4 号

黄浦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开展黄浦区2025年全国1%人口

抽样调查的通知

区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各街道办事处：

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、市政府关于开展2025 年全国1%人口

抽样调查的部署要求，现就我区开展2025年全国1%人口抽样调查

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调查目的

认真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依法科学调查，掌握自

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来本区人口在数量、素质、结构、

分布以及居住环境等方面的变化情况，客观反映本区人口发展的特

征和趋势，为科学制定本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、完善人口发

展战略、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、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，提供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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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持。

二、调查范围和对象

本次调查将在本区10个街道抽取一定数量的住户，调查对象

为抽中住户的全部人口（不包括港澳台居民和外国人）。

根据市统计局工作部署和要求，为充分反映全区人口结构状

况，确保抽样推算总体的颗粒度需求，本区调查样本量扩大至3%，

涉及本区调查对象约2万人。

三、调查内容和时间

调查内容为人口和住户的基本情况，主要包括姓名、公民身份

号码、性别、年龄、民族、受教育程度、行业、职业、迁移流动、

婚姻、生育、死亡、住房情况等。

调查标准时点为2025 年 11月 1日零时。

四、调查组织实施

1%人口抽样调查涉及范围广，需要强有力的组织领导、广泛的

社会动员、有关部门的密切配合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。各有关部

门、各街道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，按照全国统一领导、部门分工协

作、地方分级负责、各方共同参与的原则，做好调查的组织实施工

作。

为加强统筹协调，由区统计局会同区有关部门成立黄浦区2025

年全国 1%人口抽样调查工作协调小组（以下简称“协调小组”），

统筹负责调查的组织实施。协调小组办公室设在区统计局，负责日

常工作开展。协调小组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，各负其责、通

力协作、密切配合、共享信息。各街道办事处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

建立相应工作机制，充分发挥街道和居委会的作用，动员社会力量

积极参与，确保调查任务顺利完成。协调小组及相关工作机制不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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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议事协调机构，任务完成后自动撤销。

各街道办事处要组织好调查指导员和调查员的选聘工作，根据

工作需要，可聘用或从与人口登记、管理有关单位商调符合条件的

调查指导员和调查员，按照规定及时支付聘用人员的劳动报酬，保

证商调人员在原单位的工资、福利及其他待遇不变，并保留原有工

作岗位。要尽可能稳定调查工作队伍，确保调查工作顺利开展。

五、调查经费保障

本次调查所需经费由区财政保障，并列入相应年度财政预算，

按时拨付到位，保障调查工作顺利开展。相关部门要严格执行财经

管理制度，确保调查工作经费使用规范。

六、调查工作要求

（一）坚持依法调查。要严格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》《全国人口普查条例》等有关

规定，不得虚报、瞒报、拒报、迟报，不得伪造、篡改调查数据。

全流程加强对调查对象个人信息的保护，调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必

须严格履行保密义务，严禁向任何机构、单位、个人泄露或出售调

查对象个人信息。调查取得的数据，严格限定用于调查目的，不得

作为任何部门和单位对各级行政管理工作实施考核、奖惩的依据。

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推断单个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，不得作为

对调查对象实施处罚等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。

（二）压实工作责任。各有关部门、各街道要明确职责分工，

强化责任落实，精心组织实施，周密安排部署，对调查工作中出现

的困难和问题，要及时研究解决；同时，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，

充分发挥各部门的专业优势，形成工作合力，共同做好调查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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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加强质量管理。调查机构要严格执行调查方案，规范调

查工作流程，建立健全调查数据质量追溯和问责机制，实行全过程

的质量控制。充分应用部门行政记录和社会大数据，强化对数据的

质量检查核查，确保调查数据真实准确、完整可信。各有关部门要

积极配合向调查机构提供部门行政记录资料。调查机构及其工作人

员对部门和单位提供数据依法履行保密义务。

（四）强化宣传引导。要认真做好调查宣传的策划、组织和具

体实施工作，依托多种媒介和方式，突出点面结合，有重点、多层

次地开展宣传活动。广泛深入宣传调查的重要意义和要求，引导广

大调查对象依法配合调查，如实申报调查项目，为调查工作顺利实

施创造良好舆论环境。

要加大对调查工作中违纪违法行为的查处和通报曝光力度，坚

决杜绝人为干扰调查工作的现象。对调查中违纪违法责任人，由调

查机构按照规定提出处分处理建议，或将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及时移

送有关机关或监察机关依法予以处理。

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5年 4月 29日

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法院，

区检察院，区各民主党派、人民团体，各有关单位。

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 4月29日印发


